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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文件 
 

 

 

关于印发《宁夏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学士学位授予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 

《宁夏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授予管理办法》已经

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宁夏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 

2023 年 12 月 29 日 

宁大学位发〔2023〕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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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 

授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授予工作，保

证学士学位授予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

发<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的通知》（学位〔2019〕20 号）、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等学校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宁政学办〔2022〕2 号）的规定，结合学校高等学历继续教

育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宁夏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按下列十个学

科门类授予：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

学、农学、管理学、艺术学。 

第三条 申请宁夏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的对象包

括： 

（一）宁夏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以下简称为

非脱产生）； 

（二）主考院校为宁夏大学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

（以下简称为自考生）。 

第四条 申请授予宁夏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需满

足的基本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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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恪守学术道德，品行端正； 

（二）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规定的课程，达到本科

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各项要求，获得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

证书两年内（以本科毕业证书时间为准）申请。 

第五条 宁夏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符合

下列条件，可申请直接授予学士学位： 

（一）满足授予学士学位的基本条件； 

（二）非脱产生学位课程成绩全部达到 90 分及以上；自考

生学位课程成绩全部达到 70 分及以上；  

（三）毕业论文（毕业设计）答辩成绩达到良好（80 分）及

以上； 

（四）外语水平须满足以下要求之一： 

1. 参加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ETS）三级及以上（笔试部分）

考试，成绩合格； 

2. 参加全国大学英语（CET）四级考试，成绩达到 425 分及

以上； 

3. 自考生在学期间，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二）》（国

家统一考试），成绩达到 60 分及以上； 

4. 在学期间，参加宁夏大学组织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

位外语水平测试，成绩达到 60 分及以上。 

第六条 不满足申请直接授予学士学位条件的本科毕业生，

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后方可申请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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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满足授予学位的基本条件； 

（二）参加学校组织的学业水平测试（内容为三门学位课程

的综合考试），成绩达到 60 分及以上； 

（三）外语水平须满足第五条（四）中任意一项。 

第七条 凡具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授予学士学位： 

（一）触犯国家法律，构成刑事犯罪的；受到治安管理处罚，

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 

（二）在学期间，违反国家教育考试招生规定或在学位授予

过程中，有作弊、剽窃、抄袭等弄虚作假或学术不端行为的； 

（三）在学期间，受到学校记过及以上纪律处分的。 

第八条 考试组织及时间安排： 

（一）宁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以下简称为学院）组织学业

水平测试和学士学位外语水平测试； 

（二）考试时间：每年九月份报名，十月份考试。 

第九条 申请办理学士学位程序如下： 

（一）申请时间：每年十二月份提交申请材料； 

（二）凡符合条件者须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1. 《宁夏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申请表》；  

2. 学业成绩单、外语成绩达标证明、毕业证书等相关材料原

件及复印件；  

3. 毕业论文（设计）（附查重报告）纸质版（三份）及电子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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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院对申请者进行资格初审，并安排学士学位论文答

辩。 

（四）学院将资格初审合格且论文答辩成绩合格者的名单报

呈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审定通过者由学校颁发学士学位证

书（学院负责打印并下发）。 

第十条 在学士学位申请及审核过程中，如发现学位申请者

或有关单位有营私舞弊、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学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有权取消学位申请者的申请资格或撤销其所获学士学位。 

第十一条 学士学位证书签发后，如遗失或损坏的，学校不

予补发或换发。经学生本人申请，由学校出具相应的学位证明书，

学位证明书与原学士学位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原《宁夏大学高等学

历继续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管理办法（试行）》（宁大校

发〔2022〕69 号）同时废止。 

 

 

 

宁夏大学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3 年 12 月 31 日印发 

 （共印 1 份） 


	PO_TITLE
	PO_Content
	PO_FILE_NO
	PO_PUBLIC_TYPE_DISPLAY
	PO_YL13_DATE

